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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 
於香港註冊成立附屬公司

本公佈乃由TS Wonders Holding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「本集團」）
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已在香港註冊成立一家全
資附屬公司，即中材環保有限公司（「中材環保」）。中材環保擬將主要從事堅果及
薯片的銷售及分銷（即本集團核心業務）。除此之外，中材環保亦將從事纖維水泥
PC板、纖維增強混凝土GRC板、砌塊磚、玻璃陶瓷、納米微晶石板、微晶玉石板以
及塗層纖維水泥板（「該等產品」）的銷售及分銷。

就此而言，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，中材環保已與中材（焦作）建築科技有限公司
（「中材」）訂立銷售代理協議（「銷售代理協議」），據此，中材就於中國銷售及分銷
該等產品授權中材環保為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的獨家代理，為期三年至
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。

銷售代理協議的條款乃由中材環保及中材經公平磋商後達致。董事認為銷售代理
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中材環保尚未開展任何業務及營運活動，且未錄得任何收益。本集
團並無就中材環保的註冊成立及其擬開展的業務錄得任何資本承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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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兼執行董事  

林小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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